
附件2

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修改部分条款的规章

一、广东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05年1月20日粤府令第96号公布）
修改内容：
（一）将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二）删去第六条。
（三）将第二十三条中的“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
（四）将第二十七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二、广东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2009年2月25日粤府令第132号公布，2018年1月23日粤府令第251号第一次修改，2020年5月12日粤府令第275号第二次修改）
修改内容：
（一）将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电信、邮政等单位以及大型能源动力、供水、供电、供气等设施的重要部位。”
将第六项修改为：“机场、港口、大型车站、码头、停车场等交通枢纽和高速公路、城市快速干线、城市道路等主要道路的重要部位，以及中心城镇和地铁的重要路段、路口、隧道，大型桥梁的重要部位。”
将第八项中的“大中型商贸中心”修改为“大型商贸中心”。
删去第十二项中的“规章”。
（二）删去第十五条中的“但应当在拆除后30日内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三）删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四）删去第二十八条中的“《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
（五）删去第三十条第六项。
三、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办法（2017年3月16日粤府令第234号公布）
修改内容：
（一）删去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中的“其中职工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待遇申请法律援助的，无需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
（二）删去第六十六条。
（三）将第七十二条中的“第六十四条至第六十六条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修改为“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
四、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办法（2019年11月25日粤府令第268号公布）
修改内容：
（一）将第一条中的“《法律援助条例》”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中的“除《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材料外，公民申请代理、辩护或者代拟法律文书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以下经济困难申报材料，并对申报的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修改为“除依法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情形外，公民申请代理、辩护或者代拟法律文书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以下经济困难说明材料，并对说明的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将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中的“申报”修改为“说明”。
（四）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正在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对已提供的法律援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五）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受援人具有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情形，同时符合纳入虚假承诺失信名单情形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记入当事人信用档案，并通过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予以公开。”
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第二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实施的决定（2023年12月7日粤府令第306号公布）
将附件1《广东省第二批调整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实施的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目录（委托类）》中的第20项“拆除公共体育设施或改变功能、用途审核”的职权类别“行政许可”修改为“其他行政权力”。
上述规章修改后，其条文顺序作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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